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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等规定，现将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2021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信息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一、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一）总量 

2021年第二季度，我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合计 82,895.19 万元。 

（二）明细表 

详见附表 1。 

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2021 年以来，我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为利益转移类、提供货物或服务类、资金

运用类、保险业务类、投资入股类。截至 2021年第二季度末，我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107,759.06 万元。

公司各类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详见附表 2。 

三、2021年第二季度统一交易协议形式管理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经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公司将以统一交易协议的形式管理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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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及其关联方 2021-2023 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包括保险及保险代理等业务合作

和其他服务事项等。 

截至 2021 年 6月 30 日，我公司与招商银行及其关联方累计关联交易 18,652.44万元，未超过董事会

批准的额度上限。二季度具体交易情况如下表：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21年4至

6月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保险资产托管费、结算费支出 30.25 

2 收到利息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44.49 

3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5424.26 

4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5218.03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3 

 

附表 1：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季度明细表 

公司名称：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时间：2021 年 7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季度 序号 类型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概述 交易金额 合计 

第二

季度 

1 

提供货物

或服务类 

2021年 4-

6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结算费支出 21.93  

1244.99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资产托管费、结算费

支出 
30.25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结算费支出 1.22  

4 安途金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差旅交通费支出 3.64  

5 南京中航金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水电费、物业费 46.04  

6 深圳招商到家汇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采购费支出 49.80  

7 深圳招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水电费、物业费 76.96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移动电话费、网络专线 41.94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关联法人 移动电话费、网络专线 1.92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移动电话费、网络专线 9.58  

11 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递费 0.26  

12 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递费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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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苏州工业园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递费 0.07  

14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递费 0.05  

15 汕头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递费 0.12  

16 深圳市蛇口通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通讯费 2.10  

17 佛山市凯达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水费 0.02  

18 深圳金域融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人员培训费 2.31  

19 
深圳招商美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南海峰汇餐

饮分公司 
关联法人 福利费 0.32  

20 
招商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技术服务费研发费、体检

费 
834.94  

21 招商局仁和厚德医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3.81  

22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关联法人 物业管理费支出 3.52  

23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关联法人 金山谷项目物业费支出 62.57  

24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财务共享服务费支出、体

检费 
2.40  

2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员工体检服务费 20.68  

26 深圳招商启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员工体检服务费 4.72  

27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员工体检服务费 3.35  

28 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员工体检服务费 7.32  

29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员工体检服务费 8.90  

30 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员工体检服务费 4.15  

31 
利益转移

类 

深圳招商商置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办公职场租金支出 36.76  

650.06  32 招商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办公职场租金支出 190.48  

33 深圳市招广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办公职场租金支出 422.82  

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本补充债券 23000.00  5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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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投资入股

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本补充债券 10000.00  

36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本补充债券 10000.00  

37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本补充债券 10000.00  

38 

资金运用

类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华泰-招华 1-3号项目投资

收益 
778.21  

2857.05  

39 大连太平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光大-通和 12号投资收益 1072.32  

40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陕国投·振兴 1号投资收

益 
884.96  

4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国寿投资-中远海运投资收

益 
8.09  

4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持有产品管理费和销售服

务费支出 
64.48  

4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44.49  

4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4.34  

4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0.14  

46 

保险业务

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5218.03  

25143.09  

4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1156.19  

48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代理手续费收入 34.84  

49 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再保险分出业务 75.77  

50 招商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手续费 54.93  

51 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手续费 0.02  

52 招商局维京游轮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43.73  

53 公司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 
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我公

司保险产品 
12859.69  

54 九科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63  

55 深圳民航凯亚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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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深圳前海瑞集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2.35  

57 深圳市人力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4.82  

58 深圳市卓越公寓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41  

59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243.59  

6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5424.26  

61 中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26  

62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3.55  

            
二季度 

合计 
828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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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统计表 

 

公司名称：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时间：2021 年 7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类型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备注 

资金运用类 3107.28 2857.05  - -   

利益转移类 630.01  650.06  - -   

保险业务类 19706.19  25143.09  - -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420.40  1244.99  - -   

投资入股类 0 53000.00     

总计 24863 82895 - -   

注：此表包括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和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未实际支付金额），总计金额计算保留到整数个位。 


